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（含转移支付项目）

单位名称：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花山初级中学 单位：万元

项目名称（资金使用单位）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户拨款 其他资金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

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花山初级

中学
404.99 329.99 75.00 0.00

    公办中小学购买专职卫生

技术人员服务项目
6.00 6.00 0.00 0.00

    根据花都区政府常务会议纪要--花府16届150次〔

2020〕22号，按照2023年9月预计的学生人数计算，每600

个学生配一个校医不足600人的部分不配备校医。通过公

办中小学购买专职卫生技术人员服务项目的实施 ，支付学

校医务人员人数不足的服务费用，用于保障学校正常医务

工作，增加医务保障。

1、满意度指标：学校对校医的满意度，年度指标值：不

低于95%。2、效益指标：校医服务覆盖率，年度指标值：

服务学生与教职工，覆盖率达到100%。3、产出指标：配

备校医人数，年度指标值：2人。4、产出指标：校医持有

卫生专业执业资格证书率，年度指标值：100%。

    校园安保经费 10.80 10.80 0.00 0.00

    根据区长办公会议纪要，为了保障校园安全，按照局

安保中心核定的保安人数计算，用于支付学校的安保经费

。通过开展校园安保经费项目，用于学校支付校园安保服

务正常开支，以便加强安保管理，确保校园安全，达到预

期的工作效果。

1、效益指标：重大安全事故次数，年度指标值：0次。2

、效益指标：进一步保障校园安全发展，年度指标值：确

保校园安全。3、满意度指标：教师对学校保安工作满意

度，年度指标值：不低于95%。4、产出指标：保安人员人

数，年度指标值：不少于4人。5、产出指标：保安持证上

岗率，年度指标值：100%。

    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公

用经费-区级
0.90 0.90 0.00 0.00

    该项目区财政负担30%，按照2023年9月特殊学生的实

际人数计算，不得以2024年的预计人数编制，2024年增加

的学生对应对的费用由教育局另行拨款解决 。通过义务教

育阶段特殊教育经费（市级）项目的实施，通过重点补助

特殊教育，补助资源场室建设、特教班建设费用等，维护

特殊教育正常运行与保障教学质量，进一步保障残疾儿童

少年普及义务教育（入学率保持在96%以上）。

1、满意度指标：目标群体的的满意度，年度指标值：学

生、家长认可度＞95%。2、效益指标：教育教学，年度指

标值：可持续使特殊学生受到更好教育。3、效益指标：

保障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权益，年度指标值：通过重点

补助特殊教育，进一步保障残疾儿童少年普及义务教育。

4、效益指标：促进特殊家庭与社会和谐发展，年度指标

值：有效促进。

    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-区

级
97.93 97.93 0.00 0.00

    根据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 （粤财教

〔2018〕23号），初中1950元/年.生，其中区级财政负担

30%，广州市负担20%，中央负担20%、省负担30%；按2023

年9月学生实际人数核算。通过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-区

级项目的实施，确保2022年免费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

准不低于小学每生每学年1150元、初中每生每学年

1950元，课本费补助标准不低于小学每生每学年 200元、

初中每生每学年450元，进一步完善学校教学设施设备，

有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，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多地分享

到教育公平。

1、产出指标：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生均公用经费惠及学生

人数，年度指标值：惠及学生人数达到100%。2、满意度

指标：目标群体的的满意度，年度指标值：家长以及周边

社区对学校办学满意度＞95%。3、效益指标：免费义务教

育普及，年度指标值：持续普及。4、产出指标：城乡义

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覆盖率，年度指标值：100%。

   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生均公

用经费
166.22 166.22 0.00 0.00

    通过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生均公用经费项目的实施 ，确

保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不低于

标准：小学525元/年.生，初中990元/年.生，学生人数不

足100人的，按照100人计算。按2023年9月实际在校学生

实际人数计算。进一步完善学校教学设施设备，有力推进

义务教育均衡发展，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多地分享到教育公

平。

1、效益指标：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，年度指标

值：完善教学设施设备，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。2

、效益指标：保障学校办公工作正常进行，年度指标值：

通过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生均公用经费项目的实施 ，保障学

校办公工作正常进行。3、产出指标：义务教育阶段学生

生均公用经费惠及学生人数，年度指标值：1412。4、满

意度指标：家长及学生满意度，年度指标值：对学校教育

教学工作满意度不低于85%。5、产出指标：享受生均公用

经费师生覆盖率，年度指标值：100%。6、效益指标：促

进教育教学质量提高，年度指标值：进一步完善学校教学

设施设备，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，提高教学质量。

    初中学校住宿管理经费 75.00 0.00 75.00

    根据市发改委、市教育局、市财政局关于规范我市公

办中小学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（穗发改规字〔2018〕

14号），通过开展初中学校住宿管理经费项目，有力保障

初中学校住宿管理的安全，有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，

促进花都区基础教育均衡发展，提升教育管理公平，满足

家庭离学校较远的学生需求，确保家庭离学校较远的学生

学习管理有效。

1、产出指标：住宿生人数人均支出额，年度指标值：≥

500元/学年/生。2、产出指标：住宿生人数，年度指标

值：≥500人。3、产出指标：住宿生人均面积，年度指标

值：≥3平方。4、效益指标：住宿生人数增长率，年度指

标值：≥5%。5、效益指标：改善学生住宿条件，年度指

标值：有效改善；6、效益指标：保障宿舍住宿环境，年

度指标值：有效保障；7、满意度指标：住宿学生满意

度，年度指标值：≥90%。



    基础教育阶段特殊学生营

养午餐补贴
0.95 0.95 0.00 0.00

    根据《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关于基础教育阶段特殊学

生营养午餐补贴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，特殊学生营养午餐

补贴标准为：每年9个月、每月22天，每天12元/人。给予

残疾学生特别扶助和优先保障，改善特殊学生的伙食，减

轻学生的经济负担，提升生活质量。

1、效益指标：保障特殊学生利益，减轻特殊学生家庭经

济负担，年度指标值：减轻特殊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，提

升生活质量。2、满意度指标：特殊学生和家属满意度调

查，年度指标值：不低于95%。3、产出指标：特殊学生营

养午餐补贴按标准=12元/天，年度指标值：按标准发放。

4、效益指标：有效减轻特殊学生家庭经济负担，年度指

标值：有效。

    社会保险费 8.55 8.55 0.00 0.00

    社会保险费每年按实际金额结算。根据花人社〔2012

〕80号《转发关于广州市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

业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的通知》以及花劳字〔2004〕2号《

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、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职工参加

社会保险问题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按符合参加保险人员单

位负担部分计算，以实际支出结算。

1、产出指标：参与社会保险人数覆盖率，年度指标值：

100%；2、产出指标：购买工伤险人数，年度指标值：≥

130人；3、产出指标：社会保险购买及时率，年度指标

值：100%；4、效益指标：通过购买社会保险，保障教师

的合法权益，年度指标值：购买社会保险，保障教职工利

益。5、效益指标：员工知晓社会保险率，年度指标值：

100%；6、效益指标：保障教师的权益，年度指标值：有

效保障；7、满意度指标：参与工伤保险服务对象的满意

度，年度指标值：不低于95%。

    机构运行辅助经费 38.64 38.64 0.00 0.00

    根据广州市花都区财政局关于发布2022-2024年区本

级财政项目库申报指南的通知通过开展机构运行辅助经费

项目，支付学校教职工人数不足的服务费用,有力保障初

中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，有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，促

进花都区基础教育均衡发展，提升教育管理公平。

1、产出指标：编外人员年度考核合格率，年度指标值：

不低于85%。2、效益指标：通过对编外人员的经费保障，

进一步推动我区教育事业健康发展，年度指标值：提升我

校教育教学质量。3、满意度指标：教师对编外人员工作

满意度，年度指标值：不低于85%。4、效益指标：保障学

校办公工作正常进行，年度指标值：解决了后勤工作的问

题，使教育教学工作能顺利地进行。


